四川轻化工大学费用报销单
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单据         张

	部门/学院
	
	报销事由
	

	小写金额
	
	经费财务编码/名称
	

	报销人姓名（工号）
	
	联系电话
	

	报销人农行卡号

（对私转账）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证明人
	
	对公转账金额
	

	借款金额
	
	借款人姓名
	
	工号
	

	公务卡

报销金额


	
	刷卡人姓名
	
	工号
	

	经济事项审批

（参照经费支出审批与报销管理办法（修订）第八条）
	经费负责人：



	
	分管校领导：



	资金支付审批

（不含经费支出审批与报销管理办法（修订）第十三条所列事项）
	财务处分管副处长：


	20万元（含）-5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

	
	财务处处长：


	50万元（含）-20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

	
	分管财务校领导：


	200 万元（含）-1000 万元（不含）以下

	
	校长：


	1000 万元（含）以上


